弥勒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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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促进弥勒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鼓励投资者到弥勒市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和省州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一、土地政策 
　　凡来弥勒市投资新办生产性企业，项目用地采用招拍挂出让土地使用权方式供给。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按照土地成本价执行，并且根据项目的投资强度给予配套经费扶持。 
　　对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0万元—1亿元（不含本数）、1—3亿元（不含本数）、3—5亿元（不含本数）、5亿元及以上（含本数）的项目，扶持经费分别按土地成本价的30%、40%、50%、60%配套，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二、财税政策 
　　（一）凡到弥勒市投资新办工业性企业，市财政按照以下标准给予项目资金扶持，用于企业节能减排、科技研发、技术改造等。 
　　1.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0万元—1亿元（不含本数）、1—3亿元（不含本数）、3—5亿元（不含本数）、5亿元及以上（含本数）的项目（前述投资均不包含土地价格）的工业企业项目，自投产纳税之日起两年内，分别按企业当年实际上缴增值税市级留成部分的30%、40%、50%、60%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0万元（不包含土地价格）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自投产纳税之日起企业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前两年全额用于扶持企业发展，后三年50%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二）投资新办商贸、金融、文化旅游（地产除外）、技术研发、信息产业、创意产业、物流等产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或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自投产纳税之日起，前两年按税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总额市级留成部分的70%给予奖励，后三年按税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总额市级留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三）对世界500强、国内500强等大企业、大集团到弥勒市设立总部、地区总部、职能运营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或将上述机构注册在弥勒市的总部性企业，从其在弥勒市纳税年度起，五年内按税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总额市级留成部分的50％奖励企业。 
　　三、收费政策 
　　对所有涉及外来投资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除国家省州有明确规定和弥勒市有特殊规定的，均按最低下限征收。 
　　四、投资环境和服务 
　　（一）新建项目实行联合审批：属国家核准（备案）的项目由市发改局、市工信局牵头按程序报批；属省级核准（备案）的项目由市直各有关部门按职责报批，办理时限不超过60日；属州级核准（备案）的项目办理时限不超过20日；属市级备案项目办理时限不超过3日。 
　　（二）开通“绿色通道”，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市住建、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对新建重点项目要提前介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环节、简化程序、缩短时限，做好各项先期管理和服务工作，支持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三）新建项目实行全程代办服务制。除国家、省级审批确需投资方自行办理外，市政务服务中心及各相关部门要协助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次性告知项目单位应准备的审批材料、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做好全程代办服务。 
　　（四）外来投资者在办理户口、子女入托就学等方面与本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企业高管薪酬（在弥勒任职期间）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全额用于奖励本人。 
　　（五）外来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运输、通讯等条件，有关部门优先安排，收费按当地标准执行。 
　　五、其他事项 
　　（一）市政府在市监察局设立市外商企业投诉中心并设举报电话（0873—6122585），建立健全行政效能监督考核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 
　　（二）对于投资超过10亿元的新建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或国内外知名品牌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来弥勒市投资项目的，实行“一企一策”、“特事特办”的方式，另行议定鼓励、激励政策。 
　　（三）凡投资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当年）中鼓励类的项目，积极帮助申请国家专项资金扶持。 
　　（四）除享受本级财政扶持政策外，符合上级政府或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条件或资格的，均可按照规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五）优惠政策的兑现，由市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认定后提出意见，相关部门按规定负责办理。 
　　本政策由市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